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

114年度板簡字第117號

原      告  陳金芳  

被      告  胡逸焰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

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

自訴；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

力，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

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亦有明定。

二、經查，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依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

年度調院偵字第576號起訴書（下稱本案起訴書）所認定之

犯罪事實，請求被告賠償新臺幣200萬元損害賠償。依原告

所主張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原因事實（即本案起訴書，嗣經

本院以113年度審交簡字第441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犯過失致

死罪刑確定），前經兩造於民國113年2月27日在新北市永和

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113年刑調字第0307號，下稱系爭

調解），系爭調解約定內容為：「車禍發生時間：113年2月

5日1時41分；車禍發生地點：新北市永和區福和橋往臺北市

方向；車禍發生車輛：聲請人（胡逸焰）駕駛車號0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對造人（陳金芳）之弟陳金德行人。死者姓

名：陳金德（113年2月5日殁）。上民事賠償經調解成立如

下：對造人願對聲請人捨棄本事件民事請求權，並不追究

本事件刑事責任」等語，經本院以113年度板司核字第1823

號核定在案，有該調解書附卷可稽（板簡卷第44頁），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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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調解書核定卷宗審閱無訛。足見兩造就

原告對被告因過失致死之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達

成調解，而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且原告既已於調解時

拋棄對被告之民事請求，自不得再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今原告在本件訴訟對被

告所為之損害賠償主張，與上開調解事件主張，二者當事人

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亦屬同一，自屬同一事件。是原告

在系爭調解成立後，復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屬同一

事件，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已違反民事

訴訟一事不再理而有不合法之情形，且此項不合法無從補

正，自毋庸命原告補正，逕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另原告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第95條、第78條，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江俊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須附繕本），且繳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書　記　官　蔡儀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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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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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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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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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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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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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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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
114年度板簡字第117號
原      告  陳金芳  
被      告  胡逸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亦有明定。
二、經查，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依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調院偵字第576號起訴書（下稱本案起訴書）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請求被告賠償新臺幣200萬元損害賠償。依原告所主張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原因事實（即本案起訴書，嗣經本院以113年度審交簡字第441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犯過失致死罪刑確定），前經兩造於民國113年2月27日在新北市永和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113年刑調字第0307號，下稱系爭調解），系爭調解約定內容為：「車禍發生時間：113年2月5日1時41分；車禍發生地點：新北市永和區福和橋往臺北市方向；車禍發生車輛：聲請人（胡逸焰）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對造人（陳金芳）之弟陳金德行人。死者姓名：陳金德（113年2月5日殁）。上民事賠償經調解成立如下：對造人願對聲請人捨棄本事件民事請求權，並不追究本事件刑事責任」等語，經本院以113年度板司核字第1823號核定在案，有該調解書附卷可稽（板簡卷第44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調解書核定卷宗審閱無訛。足見兩造就原告對被告因過失致死之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達成調解，而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且原告既已於調解時拋棄對被告之民事請求，自不得再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今原告在本件訴訟對被告所為之損害賠償主張，與上開調解事件主張，二者當事人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亦屬同一，自屬同一事件。是原告在系爭調解成立後，復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屬同一事件，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已違反民事訴訟一事不再理而有不合法之情形，且此項不合法無從補正，自毋庸命原告補正，逕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另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114年4月28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江俊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附繕本），且繳納抗告費。
中華民國114年4月28日
　　　　　　　　　　　書　記　官　蔡儀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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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

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

    自訴；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

    力，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

    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亦有明定。

二、經查，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依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

    年度調院偵字第576號起訴書（下稱本案起訴書）所認定之

    犯罪事實，請求被告賠償新臺幣200萬元損害賠償。依原告

    所主張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原因事實（即本案起訴書，嗣經

    本院以113年度審交簡字第441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犯過失致

    死罪刑確定），前經兩造於民國113年2月27日在新北市永和

    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113年刑調字第0307號，下稱系爭

    調解），系爭調解約定內容為：「車禍發生時間：113年2月

    5日1時41分；車禍發生地點：新北市永和區福和橋往臺北市

    方向；車禍發生車輛：聲請人（胡逸焰）駕駛車號0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對造人（陳金芳）之弟陳金德行人。死者姓

    名：陳金德（113年2月5日殁）。上民事賠償經調解成立如

    下：對造人願對聲請人捨棄本事件民事請求權，並不追究本

    事件刑事責任」等語，經本院以113年度板司核字第1823號

    核定在案，有該調解書附卷可稽（板簡卷第44頁），並經本

    院依職權調取前開調解書核定卷宗審閱無訛。足見兩造就原

    告對被告因過失致死之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達成

    調解，而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且原告既已於調解時拋

    棄對被告之民事請求，自不得再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今原告在本件訴訟對被告

    所為之損害賠償主張，與上開調解事件主張，二者當事人同

    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亦屬同一，自屬同一事件。是原告在

    系爭調解成立後，復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屬同一事

    件，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已違反民事訴

    訟一事不再理而有不合法之情形，且此項不合法無從補正，

    自毋庸命原告補正，逕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另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第95條、第78條，裁

    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114年4月28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江俊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須附繕本），且繳納抗告費。

中華民國114年4月28日

　　　　　　　　　　　書　記　官　蔡儀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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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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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7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亦有明定。

二、經查，本件原告起訴主張依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調院偵字第576號起訴書（下稱本案起訴書）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請求被告賠償新臺幣200萬元損害賠償。依原告所主張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原因事實（即本案起訴書，嗣經本院以113年度審交簡字第441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犯過失致死罪刑確定），前經兩造於民國113年2月27日在新北市永和區調解委員會成立調解（113年刑調字第0307號，下稱系爭調解），系爭調解約定內容為：「車禍發生時間：113年2月5日1時41分；車禍發生地點：新北市永和區福和橋往臺北市方向；車禍發生車輛：聲請人（胡逸焰）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對造人（陳金芳）之弟陳金德行人。死者姓名：陳金德（113年2月5日殁）。上民事賠償經調解成立如下：對造人願對聲請人捨棄本事件民事請求權，並不追究本事件刑事責任」等語，經本院以113年度板司核字第1823號核定在案，有該調解書附卷可稽（板簡卷第44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調解書核定卷宗審閱無訛。足見兩造就原告對被告因過失致死之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達成調解，而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且原告既已於調解時拋棄對被告之民事請求，自不得再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今原告在本件訴訟對被告所為之損害賠償主張，與上開調解事件主張，二者當事人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亦屬同一，自屬同一事件。是原告在系爭調解成立後，復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屬同一事件，起訴之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已違反民事訴訟一事不再理而有不合法之情形，且此項不合法無從補正，自毋庸命原告補正，逕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另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114年4月28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江俊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附繕本），且繳納抗告費。

中華民國114年4月28日

　　　　　　　　　　　書　記　官　蔡儀樺





